
法規名稱：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變更或停辦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3 年 07 月 12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3年 7月 12日臺北市政府府法綜字第 1133030427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

全文 13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原名稱：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合併或停辦辦法；新名稱：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變

更或停辦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國民教育法第十條第二項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變更或停辦

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第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 3 條

臺北市立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或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國民中學部、國民小

學部（以下簡稱學校），有下列各款情形致有變更或停辦需要者，應依各

該款規定辦理：

一、學校因校務發展需要申請改名者，應擬具改名計畫書，經其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後，檢附會議紀錄，向教育局提出申請；經教育局審議通過

    後，核定學校改名，並送教育部備查。

二、教育局指定學校辦理改制者，應由教育局規劃學校改制之方案，並擬

    具改制計畫書，經臺北市教育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教審會）審議通

    過後為之，並送教育部備查。

三、學校因班級總數未達十二班、配合市政重大發展或政策，致有合併或

    停辦需要者，教育局應進行專案評估及辦理公聽會，經教審會審議通

    過後為之，並送教育部備查。

前項第三款因配合市政重大發展或政策，致有合併或停辦需要之學校，教

育局得督導學校辦理先期評估，並訂定先期評估指標表；先期評估項目得



參考第四條第二項之專案評估項目辦理。

第 4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學校合併或停辦之專案評估，應由教育局規劃合併

或停辦之方案，並擬具校園空間利用與財務支援及課程規劃等教育事務相

關計畫，提送評估小組進行專案評估。專案評估進行前已依前條第二項辦

理先期評估者，其方案之規劃及計畫之擬具，應依先期評估結果及相關資

料為之。

前項專案評估之項目如下：

一、學生數。

二、學區內學齡人口流失情形。

三、社區人口成長情形。

四、與同級公立學校之距離。

五、與鄰近學校間有無公共交通工具。

六、校齡。

七、合併後之學校是否需再增建教室及充實設備。

八、學校教室屋齡。

九、社區或部落文化傳承及經濟發展。

十、社區對學校之依賴程度。

十一、地理位置特性與發展趨勢。

十二、文化資源特性與保存價值。

十三、弱勢學生比例與學習發展。

十四、市政發展與建設相關程度。

十五、同級學校分布與資源運用。

第一項評估小組之作業要點，由教育局定之。

第 5 條

前條評估小組完成專案評估後，應依評估結果作成合併或停辦之評估報告



。

專案評估結果認有進行合併或停辦之必要者，教育局應通知原學校、擬合

併或擬停辦之學校及各相關學校；教育局並應於學區內辦理公聽會後，將

專案評估結果連同公聽會紀錄，送教審會審議。

第 6 條

教育局辦理前條公聽會前，除應公告公聽會之相關事項外，並應通知原學

校、擬合併或擬停辦學校之校長、專任教師、其他相關人員、家長、其他

相關學校代表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出席公聽會陳述意見。

第 7 條

教審會依第五條審議後，得作成下列決議：

一、原學校併入擬合併學校，成為其分校、分班或學部。

二、合併後原各校均消滅，成立為另一所新設學校。

三、原學校或其分校、分班、學部停辦。

四、依法規將學校教育事務委託私人辦理。

五、無合併或停辦之必要，或其他符合學校教育之辦理方式。

教審會審議後，教育局應將審議結果通知相關學校。

第 8 條

學校經教審會決議合併者，教育局得辦理學區之劃分及調整；如屬新設合

併者，教育局並應協助原學校之學生至新設學校就讀。

教審會決議學校或其分校、分班、學部停辦者，教育局得辦理學區之劃分

及調整，並應協助停辦學校之學生改分發至鄰近學校、輔導轉學或回本校

就讀。

學校或其分校、分班、學部停辦後，學生改分發至鄰近學校或回本校就讀

者，教育局應補助學生交通費、交通保險費、安排學生交通接送或住宿相

關事宜，並追蹤其學習狀況；必要時，應給予生活及課業輔導。

第 9 條



教育局對於被合併或停辦學校之校長，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願意轉任至其他學校擔任校長者，協助其參加校長遴選。

二、不願意轉任或未獲遴聘為其他學校校長者，協助其回任教師、專案安

    置，或依法規辦理退休或資遣。

第 10 條

被合併或停辦學校之編制內教職員工、編制外教學人員、勞工及工友，依

本準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 11 條

合併後存續學校需建造之教室或添購之設施設備，教育局應優先辦理並編

列預算支應所需經費。

第 12 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教育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